重庆市大足区广告位经营权项目咨询服务采购文件
一、采购人基本信息
[bookmark: _GoBack]（一）采购人：重庆市大足区城市管理局
（二）采购人地址：大足区龙岗街道草街子路1号
二、采购内容
（一）项目名称：重庆市大足区广告位经营权项目咨询服务。
（二）采购预算：最高限价人民币400000.00元。
（三）评选方式：择优+竞价选取。
（四）资金来源：地方财政资金
（五）委托项目地址：重庆市大足区
（六）服务内容：
完成项目评估及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1.开展项目尽调工作，确定项目盘活范围，根据项目需要出具规划报告；
2.开展评估工作，出具价值评估（估值）报告；
3.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4.配合起草项目相关文本，协助完成审批流程。
三、资格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服务时限及质量保证
选取后5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提供正式项目价值评估（估值）报告、实施方案，供应商可以采取分包的方式完成本次服务。
五、付款方式
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正式《实施方案》《评估（估值）报告》及配合完成挂牌出让流程后一次性支付全部金额。
六、响应文件
（一）响应文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2.项目整体服务方案。
3.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
（二）响应文件要求
1.供应商线上报名时需上传电子文档一份。
2.采购人将以平台的线上资料作为评判依据，供应商编制的项目整体服务方案应包含项目咨询服务方案、人员安排、质量保障措施等内容，采购人将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响应文件综合评判。
七、其它有关规定
（一）凡有意参加的供应商，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之前通过采购平台参与投标，本项目可以采取分包或联合体投标的方式完成项目咨询服务，出具报告的单位必须具备响应的资质和能力。
（二）愿意参与竞选的单位需要充分了解项目情况，可与联系人对接，熟悉项目实际情况，自行踏勘现场，无论采购结果如何，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所有费用均由自行承担，由于中标人对本项目情况，未考察清楚，造成成本上涨，采购人均不增加合同金额。
（三）承诺合同工期内因供应商无法完成任务的，采购人将其纳入黑名单，后期采购给予回避处理。
八、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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